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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ROSPERITY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 

 
( 00310) 

更改根據特別授權配售新股份之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Prosperity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嘉進投資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2025年9月5日、2025年9月12日、2025年9月29日、2025年9月30日
及2025年10月14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配售合共500,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配
售事項」）以及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建議更改配售事項所得款項用途之最新資料。

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用途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配售事項籌集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200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而
本公司擬將i)約2,750萬港元用作投資收購，原因為本公司為第21章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
上市及非上市投資及其他相關財務資產；ii)約950萬港元用於提早贖回分別於2023年12月29日
及2024年4月30日發行之本金總額為800萬港元連同贖回溢價及應計利息之可換股票據；及iii)
結餘約500萬港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如租金開支、員工成本、專業服務開支及償還
有關應付款項。

就投資收購而言，本公司擬投資1,800萬港元於香港及美國上市證券，750萬港元投於固定收
益產品，200萬港元投於加密貨幣及虛擬資產。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分別動用約2,500萬港元、920萬港元及400萬港元用作投資收購、提
早贖回可換股票據及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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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好地調配本集團資源，董事會決議將所得款項淨額約200萬港元從投資收購加密貨幣及虛
擬資產重新分配至投資香港及美國上市證券（「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於本公告日期之所得款項淨額動用情況分析及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之經修訂變動載列
如下：

通函所披露之所得款項

淨額的擬定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

的擬定用途

於本公告

日期的已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於本公告日期

的尚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經修訂未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的用途

已更新悉數

動用剩餘所得

款項之預期

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投資收購 27.5 25.0 2.5 –

– 投資於香港及美國上市
證券

18.0 18.0 – 2.0 於2026年
12月31日或

之前

– 固定收益產品 7.5 7.0 0.5 – 於2026年
12月31日或

之前

– 加密貨幣及虛擬資產 2.0 – 2.0 (2.0) –

提早贖回可換股票據 9.5 9.2 0.3 – 於2026年
12月31日或

之前

一般營運資金 5.0 4.0 1.0 – 於2026年
12月31日或

之前

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預期將於2026年12月31日或之前按照上文所載預期時間表悉數動用。
該預期時間表乃基於本公司作出之估計，其可能會隨市況不時變動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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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之理由及裨益

董事會決定重新分配投資加密貨幣及虛擬資產至投資香港及美國上市證券，作為減輕風險及
加強投資組合穩定性之決定性舉措。加密貨幣市場特點為極端波動及監管不明確。相反，成
熟股票市場為投資者提供堅實保障，包括嚴謹披露規定、完善監管監督及明確法律追索權。

經考慮更改所得款項用途對本集團業務之影響後，董事會認為，所得款項淨額之新分配方式
將令本集團能夠更好地利用所得款項淨額，並為本集團帶來令人滿意之回報。董事會相信，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不會對本集團現有業務及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並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整體之最佳利益。

董事會確認，本集團業務性質並無重大變動。

董事會將持續評估不斷變化之市況，並於必要時修訂或調整該等計劃，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市
況，致力提升本公司業績表現。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董事會預期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之
計劃不會出現任何其他變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嘉進投資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林智深

香港，2026年2月1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一名執行董事鄧子棟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劉高原先生和四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酆念叔先生、呂兆泉先生、Katsaya Wiriyachart女士和葉國光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